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398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程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係址設新北市○○區○○街

000○0號「太子環保興業」（下稱「太子興業」，商業統一

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之業務，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

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

一般廢棄物業務，竟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基

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4日5時55分前

某時許，僱用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廖程漢以「太子

興業」名義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系

爭貨車）至位於新北市○○區○○○路0號「上河園社

區」，將該社區之廢棄物運離而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之行

為。嗣因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新北市環保局）接獲

舉報得知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內山坡（194044號

燈桿旁，下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廢棄

物，旋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上

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

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因而循線查獲

廖程漢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而為本件以車輛裝載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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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證人高柏麟、王夏玲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具

結證述，被告廖程漢固否認其證據能力，而其性質雖屬傳聞

證據，惟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依當

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

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證人高柏麟、王夏玲均

業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當庭詰問之機

會，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應均認

具有證據能力。

二、其他本判決書所引用之證據（詳如後述），公訴人及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113年度訴字

第649號卷【下稱院卷】第36頁），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

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已知情，而未聲

明異議，本院認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任何違法

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

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太子興業」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

件，以及「太子興業」有僱工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14日

5時許將「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載離之事實，惟矢口否認

有何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因為與同業有金錢及

業務糾紛，於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

自斯時起伊就跑到新竹不敢出現，「太子興業」就全權由前

妻即伊當時的配偶賴芊墐負責，伊只知道當時「太子興業」

的車跟人員都是由前妻找來的人員即高柏麟在管理，所以11

2年2月14日僱工駕駛系爭貨車去「上河園社區」清除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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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伊並不清楚也與伊無關，因為當時「太子興業」已非

伊在負責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前於109年間，即曾以「太子興業」名義分別與位於

新北市中和區之「四季紐約社區」、本件之「上河園社

區」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0萬元、9萬元代價，分別締

結廢棄物清除合約書，約定由「太子興業」為前揭社區處

理廢棄物，實際處理方式係由被告本人或指示他人駕駛貨

車進入社區將廢棄地下1樓裝載上車後，載運至社區1樓旁

空地交由清潔隊丟棄等違法方式為之，而於110年間被查

獲，並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其前揭行為業已屬於廢棄物

之清除行為，故已觸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

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年度偵字第

16445號、第22454號對其為緩起訴處分（下稱前案），此

有上開緩起訴處分在卷可稽（見院卷第19至24頁）。從而

本件被告自前案後，主觀上自應已知悉使用貨車裝載社區

廢棄物並載離交付清潔隊之行為，即已屬於廢棄物之清除

行為，而「太子興業」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

得為前揭清除行為，否則即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合先敘

明。

（二）然被告卻於前揭緩起訴後之110年12月1日，再次以每月9

萬元之代價，以「太子興業」名義與「上河園社區」簽約

處理該社區廢棄物（合約期間自110年12月1日起至112年2

月28日止），本件案發日即係在雙方上開合約期間內，此

為被告自承在卷，並有合約書1份（見112年度偵字第3981

2號卷【下稱偵卷】第38至39頁）在卷可稽。從上開合約

書內容第1條記載「整理之場所：地下室1樓垃圾處理間

（並請乙方收取後保持乾淨）。....處理方式：協請區公

所清潔隊...至社區外收取。」、第2條記載「垃圾整理

頻率：....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突發狀況時，須立即通

報甲方知悉」等文字可知，被告此次與「上河園社區」簽

約處理社區廢棄物之方式，與前案所為之處理方式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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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係駕駛車輛至社區地下1樓垃圾處理間收載廢棄物，

再載離該處交付清潔隊之非法方式為之，此並經證人高柏

麟、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管理委員會第4屆主任

委員於偵、審中結證明確（詳後述），堪認被告於本案主

觀上即有以每月9萬元代價，以前揭違法方式非法清除

「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犯意至灼。

（三）系爭貨車係被告以「太子興業」名義向「順益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承租（租賃期間：110年1月28日至115年1月27

日）供「太子興業」用於載運垃圾交給清潔隊使用乙節，

據被告自承：這台車是伊案發前用太子環保興業名義租來

給環保公司使用的，是要用來載垃圾交給清潔隊等語在卷

（見院卷第35頁），並有系爭貨車車籍查詢資料、車輛租

賃契約書各1份(見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在卷可查。嗣新

北市環保局接獲舉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

置廢棄物，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

至「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

監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之事

實，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稽查紀錄編

號：04E00000000)暨現場採證照片（見偵卷第9至13

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偵卷第19至21頁)在卷足憑，已

足認「太子興業」確實有依與「上河園社區」之合約，於

前揭時間指派人員駕駛系爭車輛實際從事將廢棄物載離之

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

（四）承上，「太子興業」乃被告獨資申設之商號，直至112年1

1月21日被廢止前，登記負責人均是被告之事實，為被告

所不否認，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

（見偵卷第32、88頁）可證，而不論是前案或本案，均是

由被告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實際與社區簽立處理廢

棄物之相關合約，前案並由被告本人或由其指派人員駕駛

車輛履行與各社區簽立之廢棄物清除工作等情亦詳如前

述，足認被告亦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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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其自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事件發

生後，即前往新竹而不再處理「太子興業」實際業務，實

際負責人是其前妻即證人賴芊墐等語置辯，惟查：

　１、被告於偵訊時，即已自承：伊是太子環保興業公司的負責

人。111年11月30日前公司是伊負責，伊於11月30日、12

月1日因遭同行惡意競爭被人擄走，因此12月1日開始伊雖

然還是實際負責人，但會跟伊太太討論相關事項，公司大

小章在伊太太那邊等語（見偵卷第30頁反面），亦即自承

12月1日後其仍係「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僅係公司

大小章放在前妻即證人賴芊墐處並會與前妻談論「太子興

業」相關事項甚明。嗣後於本院始改口辯稱如前，惟本院

審酌「太子興業」曾於111年12月2日主動發函（並檢附被

告於111年12月1日之受理案件證明單）通知「上河園社

區」，敘明被告於111年11月30日遭同業脅迫簽立與「上

河園社區」廢棄物清理合約之讓渡書，請社區毋庸理會讓

渡書，並表明雙方合約將於112年2月28日終止，爭取繼續

服務社區之機會云云，此有上開函文（下稱系爭通知函）

暨受理案件證明單、讓渡書（以上見偵卷第40至42頁）在

卷可參，所述內容及檢附之資料均是被告本人親身經歷且

其本人始能取得之原始資料，發函承辦人及電話亦均是記

載被告及其當時使用之手機號碼（與受理案件證明單所留

電話相同，見偵卷第40至41頁），足認係被告本人或其授

權之下所為之發函，發函目的亦係維護「太子興業」商業

利益之重要事項，顯見被告在所辯遭擄事件後，仍實際負

責「太子興業」之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核與

其與偵訊中自承內容相符，自應以其偵訊中所述較為真實

可信。　　

　２、次查，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第4屆主任委員（任

期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7月21日止）於①偵訊中結

證：「太子興業」處理社區垃圾的方式是將垃圾裝在環保

袋內，由「太子興業」用空的貨車開到一樓與清潔隊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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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停車地點即社區停車場出口，交給清潔隊員，伊們有要

求要空車進空車出，與「太子興業」是使用電語或LINE群

組聯繫，有問題時會直接跟負責人廖昱翔（即被告原名）

反應，如果在群組講事情，幾乎都是賴芊墐在回答，被告

也在群組內應該也知情，決策性事項是被告在處理，到社

區也是被告出面來開會。後來從111年9、10月開始伊們發

現「太子興業」違反合約，未按時整理垃圾、非空車進

出、非本社區垃圾載到本社區等問題，要求「太子興業」

立切結書改善，被告大概1個月會來社區1次，切結書（下

稱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111年12月31日簽立）是

被告本人所簽，是伊要求他寫的，直到112年2月間，被告

還是有到社區來，那時社區拒付1月的服務費給「太子興

業」，因為他們將社區的垃圾丟到三峽的山區，導致環保

局官員到社區質問，伊印象中被告是在2月10日到2月21日

之間到社區來，提出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見偵卷第

61頁）交給財秘轉交給伊，社區才給付部分款項給「太子

興業」等語綦詳（見偵卷第56至57頁）。②於本院仍結證

表示：如果「太子興業」在社區有什麼狀況的話，伊們會

透過電話或LINE群組跟被告做反映，都是在他那個群組上

做反映，但很難找到他，他也不會回，都是他當時的太太

在做應對，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其實

都是被告，像系爭切結書（111年12月31日簽立）就是被

告出面簽立，是因為「太子興業」已經造成社區很大困

擾，社區想要提前解約，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口頭要求都

做不到，被告就出來表示想要續約跟完成合約，並特地在

社區管委會開會時來要求說要爭取，社區考量短時間也找

不到垃圾清理的廠商，而垃圾問題只要3天社區就會崩

潰，所以想說被告有誠意解決就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切結

書，因為他已經面臨解約，所以會主動出來跟社區聯繫，

也要求出席管委會承諾一堆東西，所以他有親自出席，伊

剛才稱他都不在，是指例行性的幾乎他都不會回答，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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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多久沒有清那些都是他老婆在處理，可是比較特殊關

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即前述面臨解約、簽立切結

書）被告就會出面等語明確（見院卷第76至83頁）。核其

證述前後一致，並有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上

河園社區」解約函（見偵卷第44頁）可資佐證，被告亦不

否認系爭切結書確係其於111年12月31日所簽立、當日並

有前往「上河園社區」開會（見院卷第97頁），足認證人

王夏玲前揭證述確為真實可信，堪認被告於所辯遭擄事件

後，仍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出面處理各項重要業務

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證人賴芊墐僅係協助處理「太子

興業」之例行業務。

　３、再查，證人高柏麟①於偵訊中證稱：伊於111年2月到112

年5月間任職「太子興業」，老闆是廖昱翔，賴芊瑾是老

闆的太太，老闆會叫伊們到定點收廢棄物，收一收丟掉，

薪水由賴芊瑾支付，有時候太忙賴芊瑾也會來幫忙，但伊

們主要是受老闆指示做事、「（問：112年2月間公司有幾

人？）老闆去台北車站找人，沒有固定的人，他也有叫我

去找人來上班，工作內容跟我一樣。」、112年1月有來2

至3個弟弟，20初頭，是伊和老闆一起到北車找的，老闆

叫伊一個一個問要不要賺錢，薪資每天1,500元，回收賣

的錢算自己的，他們會到伊的家集合或直接到「上河

園」、「(問：最後一次在太子公司看到被告是什麼時

候？）一直都有看到，我去老闆土城的家，他會叫我去那

邊跟他太太拿東西。公司都是老闆在負責，他太太只是替

他做事。」、「（問：被告稱公司後來是你和賴芊墐在

負責？）被告就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並不是我跟賴芊墐

負責，我們是依被告指示在做事」、伊沒有勞健保，月薪

3萬多元等語明確（見偵卷第84頁正反面）；②復於本院

證稱：112年1月、2月伊有在「太子興業」擔任司機，那

時只有包括伊在內的2個人是固定的，但因為伊們的社區

真的太多，他們會請點工、臨時工來幫忙，「上河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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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伊一個人負責，是誰有空誰就去，伊在「太子興業」任

職期間一直都有看到被告，也都會跟他聯絡，有時候他會

來找姊姊就是他太太賴芊墐，有時候伊們會去他家裏，他

都會在家或會過來，112年1、2月間這段時間伊都有跟被

告聯絡，姊姊是幫伊們，因為伊們太吃力時她就會來幫伊

們，錢什麼的她都說哥哥（即被告）拿去了，都還是哥哥

拿的，臨時工是伊和被告、姊姊都有一起去北車找，找的

人要問老闆即被告決定，臨時工的錢是姊姊直接給他們，

不是伊給的，伊的薪水也沒什麼領到，都是靠賣回收，到

後面伊受不了才去找別的工作等語綦詳（見院卷第87至93

頁），核其前後證詞一致，所述被告係「太子興業」實際

負責人、證人賴芊墐僅依被告指示協助「太子興業」處理

部分業務等節，亦與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內容悉相吻合，

益證被告迄至本案發生時仍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

人。

　４、證人賴芊墐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於111年12月1日遭擄事件

發生後，伊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他沒有回來家裏，伊也聯

繫不到他，大概被擄走3個月後，伊才聯絡到被告，但

「太子興業」還是要營運，所以全部都是由伊在操盤，系

爭通知函也是伊發的，不是被告叫伊發的等語（見院卷第

66至71頁）。惟查，證人賴芊墐於偵查時係與被告同時接

受偵訊，當時被告自承遭擄事件後仍是實際負責人時，證

人賴芊墐則係供稱其係擔任公司「會計」，而非表示其係

實際負責人（見偵卷第30至31頁），是其前後證詞已有不

一；再審酌其於審理中甫證稱被告遭擄事件後均聯繫不上

被告，直至3個月後才聯繫到被告等語，然卻又同時證

稱：被告會簽立系爭切結書，是因為「上河園」要求一定

要負責人出面，所以伊只才會請被告過去簽立，....伊會

發系爭通知函提及讓渡書的事，是因為被告被擄走回來的

那天，他有跟伊說對方好像有逼他簽社區讓渡書，所以伊

才知道被告有簽這個東西等語（見院卷第67、72頁），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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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立系爭切結書日期是111年12月31日、發系爭通知函日

期則是被擄事件翌日即111年12月2日等情業如前述，顯見

當時其均能順利聯繫到被告，與其證稱因為被擄事件後均

無法聯繫被告（直至3個月後)，故由其全盤負責營運等語

已自相矛盾，顯難排除係迴護被告而迎合被告所為之證

詞，已難採信，不足作為有利被告認定之證據。

（五）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明文「從事廢棄物清除、處

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

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然以自小客

（貨）車、電動三輪車、機車等交通工具清運家戶垃圾至

各環保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行為，是否涉及廢棄物

「清除」業務一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原以90年2月5日

（90)環署廢字第4836號函釋解釋略以「若從大樓、社區

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

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一般大樓、社區之清潔行

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之範疇」，惟該署考量以小客

（貨）車等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載運一般廢棄物至各垃

圾收集點傾倒，因時空更迭與都市化發展，其可載運垃圾

量益增，已類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除行為，為強

化一般廢棄物管理與時倶進，爰於109年12月15日就前揭

函釋所指「從大樓、社區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

（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

『清潔行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一節，更予闡釋：

「①若以大（小）客車、大（小）貨車、大（小）客貨兩

用車、代用大(小）客車或大（小）型特種車等動力車輛

受託從事載運各大樓、社區之家戶垃圾業務者，非屬清潔

行為，應依廢棄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本署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

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②以人

力、手推車、三輪車等方式載運家戶垃圾至各直轄市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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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者，仍維持得

視為清潔行為」，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12月15日

環署廢字第1091202281號函釋1份在卷可稽，是被告僱工

以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再集中交付清

潔隊員之行為，依上開函釋，已屬未經許可違法清除廢棄

物之行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純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本件被告為「太子興業」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有非法清

除廢棄物之犯意，又有僱工實際為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

行為（使用貨車載運社區廢棄物）之事實，已堪認定，本

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至於起訴書記載系爭貨車將載

運之「上河園社區」廢棄物傾倒至925地號部分，僅係關

於如何查獲被告本件犯行之原因，並未起訴前揭非法傾倒

行為係由被告指示為之，本院亦未如此認定，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所稱「清除」，乃指廢

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而所謂「處理」，包括①中間處

理：即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

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

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

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廢棄物之行為；

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

或委託作為原料、材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之用途行為（參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2條第1至3款之名詞定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

401號判決意旨）。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既

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

理廢棄物業務。則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

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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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

未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

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

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

件，依法即不得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竟仍於

前揭時間僱工使用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

物，已係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行

為。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

法清除廢棄物罪。

（三）爰審酌被告已有前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而經檢察官給予緩起

訴處分之紀錄（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未

思悔改，於未取得清除許可文件情形下，再次為本案非法

清除廢棄物之犯行，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且

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且飾詞狡辯，企圖將責任推諉於他人

以卸免己責，毫無悔悟之心，並審酌其之素行、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以及自陳五專肄業、目前受僱從事清潔

工作、沒有再自己開公司、收入約3萬元、須扶養母親及

負擔2名就讀國小的小孩之部分扶養費、小孩跟前妻同

住、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即前述

　　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發生於112年2月間，

　　依證人王夏玲之證詞及卷附「上河園社區」之匯款支出請款

　　單（見偵卷第60頁）顯示，「上河園社區」最後給付予「太

　　子興業」之費用是112年1月之款項，從而尚無證據顯示被告

　　就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業已獲取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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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廖姵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陳柏榮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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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8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程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係址設新北市○○區○○街000○0號「太子環保興業」（下稱「太子興業」，商業統一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之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一般廢棄物業務，竟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4日5時55分前某時許，僱用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廖程漢以「太子興業」名義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系爭貨車）至位於新北市○○區○○○路0號「上河園社區」，將該社區之廢棄物運離而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之行為。嗣因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新北市環保局）接獲舉報得知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內山坡（194044號燈桿旁，下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廢棄物，旋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因而循線查獲廖程漢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而為本件以車輛裝載清除「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證人高柏麟、王夏玲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證述，被告廖程漢固否認其證據能力，而其性質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依當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證人高柏麟、王夏玲均業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當庭詰問之機會，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應均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其他本判決書所引用之證據（詳如後述），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113年度訴字第649號卷【下稱院卷】第36頁），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已知情，而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太子興業」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以及「太子興業」有僱工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14日5時許將「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載離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因為與同業有金錢及業務糾紛，於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自斯時起伊就跑到新竹不敢出現，「太子興業」就全權由前妻即伊當時的配偶賴芊墐負責，伊只知道當時「太子興業」的車跟人員都是由前妻找來的人員即高柏麟在管理，所以112年2月14日僱工駕駛系爭貨車去「上河園社區」清除廢棄物之事，伊並不清楚也與伊無關，因為當時「太子興業」已非伊在負責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前於109年間，即曾以「太子興業」名義分別與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之「四季紐約社區」、本件之「上河園社區」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0萬元、9萬元代價，分別締結廢棄物清除合約書，約定由「太子興業」為前揭社區處理廢棄物，實際處理方式係由被告本人或指示他人駕駛貨車進入社區將廢棄地下1樓裝載上車後，載運至社區1樓旁空地交由清潔隊丟棄等違法方式為之，而於110年間被查獲，並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其前揭行為業已屬於廢棄物之清除行為，故已觸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年度偵字第16445號、第22454號對其為緩起訴處分（下稱前案），此有上開緩起訴處分在卷可稽（見院卷第19至24頁）。從而本件被告自前案後，主觀上自應已知悉使用貨車裝載社區廢棄物並載離交付清潔隊之行為，即已屬於廢棄物之清除行為，而「太子興業」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為前揭清除行為，否則即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合先敘明。
（二）然被告卻於前揭緩起訴後之110年12月1日，再次以每月9萬元之代價，以「太子興業」名義與「上河園社區」簽約處理該社區廢棄物（合約期間自110年12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本件案發日即係在雙方上開合約期間內，此為被告自承在卷，並有合約書1份（見112年度偵字第39812號卷【下稱偵卷】第38至39頁）在卷可稽。從上開合約書內容第1條記載「整理之場所：地下室1樓垃圾處理間（並請乙方收取後保持乾淨）。....處理方式：協請區公所清潔隊...至社區外收取。」、第2條記載「垃圾整理頻率：....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突發狀況時，須立即通報甲方知悉」等文字可知，被告此次與「上河園社區」簽約處理社區廢棄物之方式，與前案所為之處理方式無異，亦即係駕駛車輛至社區地下1樓垃圾處理間收載廢棄物，再載離該處交付清潔隊之非法方式為之，此並經證人高柏麟、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管理委員會第4屆主任委員於偵、審中結證明確（詳後述），堪認被告於本案主觀上即有以每月9萬元代價，以前揭違法方式非法清除「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犯意至灼。
（三）系爭貨車係被告以「太子興業」名義向「順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承租（租賃期間：110年1月28日至115年1月27日）供「太子興業」用於載運垃圾交給清潔隊使用乙節，據被告自承：這台車是伊案發前用太子環保興業名義租來給環保公司使用的，是要用來載垃圾交給清潔隊等語在卷（見院卷第35頁），並有系爭貨車車籍查詢資料、車輛租賃契約書各1份(見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在卷可查。嗣新北市環保局接獲舉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廢棄物，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之事實，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稽查紀錄編號：04E00000000)暨現場採證照片（見偵卷第9至13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偵卷第19至21頁)在卷足憑，已足認「太子興業」確實有依與「上河園社區」之合約，於前揭時間指派人員駕駛系爭車輛實際從事將廢棄物載離之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
（四）承上，「太子興業」乃被告獨資申設之商號，直至112年11月21日被廢止前，登記負責人均是被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見偵卷第32、88頁）可證，而不論是前案或本案，均是由被告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實際與社區簽立處理廢棄物之相關合約，前案並由被告本人或由其指派人員駕駛車輛履行與各社區簽立之廢棄物清除工作等情亦詳如前述，足認被告亦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雖辯稱其自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事件發生後，即前往新竹而不再處理「太子興業」實際業務，實際負責人是其前妻即證人賴芊墐等語置辯，惟查：
　１、被告於偵訊時，即已自承：伊是太子環保興業公司的負責人。111年11月30日前公司是伊負責，伊於11月30日、12月1日因遭同行惡意競爭被人擄走，因此12月1日開始伊雖然還是實際負責人，但會跟伊太太討論相關事項，公司大小章在伊太太那邊等語（見偵卷第30頁反面），亦即自承12月1日後其仍係「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僅係公司大小章放在前妻即證人賴芊墐處並會與前妻談論「太子興業」相關事項甚明。嗣後於本院始改口辯稱如前，惟本院審酌「太子興業」曾於111年12月2日主動發函（並檢附被告於111年12月1日之受理案件證明單）通知「上河園社區」，敘明被告於111年11月30日遭同業脅迫簽立與「上河園社區」廢棄物清理合約之讓渡書，請社區毋庸理會讓渡書，並表明雙方合約將於112年2月28日終止，爭取繼續服務社區之機會云云，此有上開函文（下稱系爭通知函）暨受理案件證明單、讓渡書（以上見偵卷第40至42頁）在卷可參，所述內容及檢附之資料均是被告本人親身經歷且其本人始能取得之原始資料，發函承辦人及電話亦均是記載被告及其當時使用之手機號碼（與受理案件證明單所留電話相同，見偵卷第40至41頁），足認係被告本人或其授權之下所為之發函，發函目的亦係維護「太子興業」商業利益之重要事項，顯見被告在所辯遭擄事件後，仍實際負責「太子興業」之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核與其與偵訊中自承內容相符，自應以其偵訊中所述較為真實可信。　　
　２、次查，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第4屆主任委員（任期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7月21日止）於①偵訊中結證：「太子興業」處理社區垃圾的方式是將垃圾裝在環保袋內，由「太子興業」用空的貨車開到一樓與清潔隊約好的停車地點即社區停車場出口，交給清潔隊員，伊們有要求要空車進空車出，與「太子興業」是使用電語或LINE群組聯繫，有問題時會直接跟負責人廖昱翔（即被告原名）反應，如果在群組講事情，幾乎都是賴芊墐在回答，被告也在群組內應該也知情，決策性事項是被告在處理，到社區也是被告出面來開會。後來從111年9、10月開始伊們發現「太子興業」違反合約，未按時整理垃圾、非空車進出、非本社區垃圾載到本社區等問題，要求「太子興業」立切結書改善，被告大概1個月會來社區1次，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111年12月31日簽立）是被告本人所簽，是伊要求他寫的，直到112年2月間，被告還是有到社區來，那時社區拒付1月的服務費給「太子興業」，因為他們將社區的垃圾丟到三峽的山區，導致環保局官員到社區質問，伊印象中被告是在2月10日到2月21日之間到社區來，提出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見偵卷第61頁）交給財秘轉交給伊，社區才給付部分款項給「太子興業」等語綦詳（見偵卷第56至57頁）。②於本院仍結證表示：如果「太子興業」在社區有什麼狀況的話，伊們會透過電話或LINE群組跟被告做反映，都是在他那個群組上做反映，但很難找到他，他也不會回，都是他當時的太太在做應對，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其實都是被告，像系爭切結書（111年12月31日簽立）就是被告出面簽立，是因為「太子興業」已經造成社區很大困擾，社區想要提前解約，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口頭要求都做不到，被告就出來表示想要續約跟完成合約，並特地在社區管委會開會時來要求說要爭取，社區考量短時間也找不到垃圾清理的廠商，而垃圾問題只要3天社區就會崩潰，所以想說被告有誠意解決就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切結書，因為他已經面臨解約，所以會主動出來跟社區聯繫，也要求出席管委會承諾一堆東西，所以他有親自出席，伊剛才稱他都不在，是指例行性的幾乎他都不會回答，比如垃圾多久沒有清那些都是他老婆在處理，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即前述面臨解約、簽立切結書）被告就會出面等語明確（見院卷第76至83頁）。核其證述前後一致，並有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上河園社區」解約函（見偵卷第44頁）可資佐證，被告亦不否認系爭切結書確係其於111年12月31日所簽立、當日並有前往「上河園社區」開會（見院卷第97頁），足認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確為真實可信，堪認被告於所辯遭擄事件後，仍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出面處理各項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證人賴芊墐僅係協助處理「太子興業」之例行業務。
　３、再查，證人高柏麟①於偵訊中證稱：伊於111年2月到112年5月間任職「太子興業」，老闆是廖昱翔，賴芊瑾是老闆的太太，老闆會叫伊們到定點收廢棄物，收一收丟掉，薪水由賴芊瑾支付，有時候太忙賴芊瑾也會來幫忙，但伊們主要是受老闆指示做事、「（問：112年2月間公司有幾人？）老闆去台北車站找人，沒有固定的人，他也有叫我去找人來上班，工作內容跟我一樣。」、112年1月有來2至3個弟弟，20初頭，是伊和老闆一起到北車找的，老闆叫伊一個一個問要不要賺錢，薪資每天1,500元，回收賣的錢算自己的，他們會到伊的家集合或直接到「上河園」、「(問：最後一次在太子公司看到被告是什麼時候？）一直都有看到，我去老闆土城的家，他會叫我去那邊跟他太太拿東西。公司都是老闆在負責，他太太只是替他做事。」、「（問：被告稱公司後來是你和賴芊墐在 負責？）被告就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並不是我跟賴芊墐負責，我們是依被告指示在做事」、伊沒有勞健保，月薪3萬多元等語明確（見偵卷第84頁正反面）；②復於本院證稱：112年1月、2月伊有在「太子興業」擔任司機，那時只有包括伊在內的2個人是固定的，但因為伊們的社區真的太多，他們會請點工、臨時工來幫忙，「上河園」不是伊一個人負責，是誰有空誰就去，伊在「太子興業」任職期間一直都有看到被告，也都會跟他聯絡，有時候他會來找姊姊就是他太太賴芊墐，有時候伊們會去他家裏，他都會在家或會過來，112年1、2月間這段時間伊都有跟被告聯絡，姊姊是幫伊們，因為伊們太吃力時她就會來幫伊們，錢什麼的她都說哥哥（即被告）拿去了，都還是哥哥拿的，臨時工是伊和被告、姊姊都有一起去北車找，找的人要問老闆即被告決定，臨時工的錢是姊姊直接給他們，不是伊給的，伊的薪水也沒什麼領到，都是靠賣回收，到後面伊受不了才去找別的工作等語綦詳（見院卷第87至93頁），核其前後證詞一致，所述被告係「太子興業」實際負責人、證人賴芊墐僅依被告指示協助「太子興業」處理部分業務等節，亦與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內容悉相吻合，益證被告迄至本案發生時仍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
　４、證人賴芊墐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於111年12月1日遭擄事件發生後，伊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他沒有回來家裏，伊也聯繫不到他，大概被擄走3個月後，伊才聯絡到被告，但「太子興業」還是要營運，所以全部都是由伊在操盤，系爭通知函也是伊發的，不是被告叫伊發的等語（見院卷第66至71頁）。惟查，證人賴芊墐於偵查時係與被告同時接受偵訊，當時被告自承遭擄事件後仍是實際負責人時，證人賴芊墐則係供稱其係擔任公司「會計」，而非表示其係實際負責人（見偵卷第30至31頁），是其前後證詞已有不一；再審酌其於審理中甫證稱被告遭擄事件後均聯繫不上被告，直至3個月後才聯繫到被告等語，然卻又同時證稱：被告會簽立系爭切結書，是因為「上河園」要求一定要負責人出面，所以伊只才會請被告過去簽立，....伊會發系爭通知函提及讓渡書的事，是因為被告被擄走回來的那天，他有跟伊說對方好像有逼他簽社區讓渡書，所以伊才知道被告有簽這個東西等語（見院卷第67、72頁），惟簽立系爭切結書日期是111年12月31日、發系爭通知函日期則是被擄事件翌日即111年12月2日等情業如前述，顯見當時其均能順利聯繫到被告，與其證稱因為被擄事件後均無法聯繫被告（直至3個月後)，故由其全盤負責營運等語已自相矛盾，顯難排除係迴護被告而迎合被告所為之證詞，已難採信，不足作為有利被告認定之證據。
（五）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明文「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然以自小客（貨）車、電動三輪車、機車等交通工具清運家戶垃圾至各環保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行為，是否涉及廢棄物「清除」業務一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原以90年2月5日（90)環署廢字第4836號函釋解釋略以「若從大樓、社區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一般大樓、社區之清潔行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之範疇」，惟該署考量以小客（貨）車等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載運一般廢棄物至各垃圾收集點傾倒，因時空更迭與都市化發展，其可載運垃圾量益增，已類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除行為，為強化一般廢棄物管理與時倶進，爰於109年12月15日就前揭函釋所指「從大樓、社區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清潔行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一節，更予闡釋：「①若以大（小）客車、大（小）貨車、大（小）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小）客車或大（小）型特種車等動力車輛受託從事載運各大樓、社區之家戶垃圾業務者，非屬清潔行為，應依廢棄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本署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②以人力、手推車、三輪車等方式載運家戶垃圾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者，仍維持得視為清潔行為」，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12月15日環署廢字第1091202281號函釋1份在卷可稽，是被告僱工以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再集中交付清潔隊員之行為，依上開函釋，已屬未經許可違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純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被告為「太子興業」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又有僱工實際為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使用貨車載運社區廢棄物）之事實，已堪認定，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至於起訴書記載系爭貨車將載運之「上河園社區」廢棄物傾倒至925地號部分，僅係關於如何查獲被告本件犯行之原因，並未起訴前揭非法傾倒行為係由被告指示為之，本院亦未如此認定，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所稱「清除」，乃指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而所謂「處理」，包括①中間處理：即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廢棄物之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作為原料、材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參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至3款之名詞定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401號判決意旨）。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既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則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依法即不得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竟仍於前揭時間僱工使用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已係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行為。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
（三）爰審酌被告已有前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而經檢察官給予緩起訴處分之紀錄（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未思悔改，於未取得清除許可文件情形下，再次為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行，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且飾詞狡辯，企圖將責任推諉於他人以卸免己責，毫無悔悟之心，並審酌其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自陳五專肄業、目前受僱從事清潔工作、沒有再自己開公司、收入約3萬元、須扶養母親及負擔2名就讀國小的小孩之部分扶養費、小孩跟前妻同住、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即前述
　　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發生於112年2月間，
　　依證人王夏玲之證詞及卷附「上河園社區」之匯款支出請款
　　單（見偵卷第60頁）顯示，「上河園社區」最後給付予「太
　　子興業」之費用是112年1月之款項，從而尚無證據顯示被告
　　就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業已獲取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姵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陳柏榮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

度偵字第398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程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係址設新北市○○區○○街000○

    0號「太子環保興業」（下稱「太子興業」，商業統一編號

    ：00000000）之負責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之業務，應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

    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一般

    廢棄物業務，竟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基於非

    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4日5時55分前某時

    許，僱用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廖程漢以「太子興業

    」名義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系爭貨

    車）至位於新北市○○區○○○路0號「上河園社區」，將該社區

    之廢棄物運離而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之行為。嗣因新北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新北市環保局）接獲舉報得知新北市○○

    區○○○段000地號內山坡（194044號燈桿旁，下稱925地號）

    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廢棄物，旋於同年2月16日到

    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

    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

    系爭貨車所載離，因而循線查獲廖程漢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

    可文件而為本件以車輛裝載清除「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非

    法清除廢棄物行為。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證人高柏麟、王夏玲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具

    結證述，被告廖程漢固否認其證據能力，而其性質雖屬傳聞

    證據，惟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依當

    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

    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證人高柏麟、王夏玲均

    業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當庭詰問之機會

    ，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應均認具

    有證據能力。

二、其他本判決書所引用之證據（詳如後述），公訴人及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113年度訴字

    第649號卷【下稱院卷】第36頁），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

    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已知情，而未聲

    明異議，本院認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任何違法

    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

    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太子興業」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

    ，以及「太子興業」有僱工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14日5

    時許將「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載離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

    何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因為與同業有金錢及業

    務糾紛，於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自

    斯時起伊就跑到新竹不敢出現，「太子興業」就全權由前妻

    即伊當時的配偶賴芊墐負責，伊只知道當時「太子興業」的

    車跟人員都是由前妻找來的人員即高柏麟在管理，所以112

    年2月14日僱工駕駛系爭貨車去「上河園社區」清除廢棄物

    之事，伊並不清楚也與伊無關，因為當時「太子興業」已非

    伊在負責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前於109年間，即曾以「太子興業」名義分別與位於

      新北市中和區之「四季紐約社區」、本件之「上河園社區

      」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0萬元、9萬元代價，分別締結

      廢棄物清除合約書，約定由「太子興業」為前揭社區處理

      廢棄物，實際處理方式係由被告本人或指示他人駕駛貨車

      進入社區將廢棄地下1樓裝載上車後，載運至社區1樓旁空

      地交由清潔隊丟棄等違法方式為之，而於110年間被查獲

      ，並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其前揭行為業已屬於廢棄物之

      清除行為，故已觸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

      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年度偵字第16

      445號、第22454號對其為緩起訴處分（下稱前案），此有

      上開緩起訴處分在卷可稽（見院卷第19至24頁）。從而本

      件被告自前案後，主觀上自應已知悉使用貨車裝載社區廢

      棄物並載離交付清潔隊之行為，即已屬於廢棄物之清除行

      為，而「太子興業」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

      為前揭清除行為，否則即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合先敘明

      。

（二）然被告卻於前揭緩起訴後之110年12月1日，再次以每月9

      萬元之代價，以「太子興業」名義與「上河園社區」簽約

      處理該社區廢棄物（合約期間自110年12月1日起至112年2

      月28日止），本件案發日即係在雙方上開合約期間內，此

      為被告自承在卷，並有合約書1份（見112年度偵字第3981

      2號卷【下稱偵卷】第38至39頁）在卷可稽。從上開合約

      書內容第1條記載「整理之場所：地下室1樓垃圾處理間（

      並請乙方收取後保持乾淨）。....處理方式：協請區公所

      清潔隊...至社區外收取。」、第2條記載「垃圾整理頻率

      ：....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突發狀況時，須立即通報甲

      方知悉」等文字可知，被告此次與「上河園社區」簽約處

      理社區廢棄物之方式，與前案所為之處理方式無異，亦即

      係駕駛車輛至社區地下1樓垃圾處理間收載廢棄物，再載

      離該處交付清潔隊之非法方式為之，此並經證人高柏麟、

      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管理委員會第4屆主任委員

      於偵、審中結證明確（詳後述），堪認被告於本案主觀上

      即有以每月9萬元代價，以前揭違法方式非法清除「上河

      園社區」廢棄物之犯意至灼。

（三）系爭貨車係被告以「太子興業」名義向「順益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承租（租賃期間：110年1月28日至115年1月27日

      ）供「太子興業」用於載運垃圾交給清潔隊使用乙節，據

      被告自承：這台車是伊案發前用太子環保興業名義租來給

      環保公司使用的，是要用來載垃圾交給清潔隊等語在卷（

      見院卷第35頁），並有系爭貨車車籍查詢資料、車輛租賃

      契約書各1份(見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在卷可查。嗣新北

      市環保局接獲舉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

      廢棄物，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

      「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

      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之事實，

      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稽查紀錄編號：04E

      00000000)暨現場採證照片（見偵卷第9至13頁）、監視器

      畫面截圖（偵卷第19至21頁)在卷足憑，已足認「太子興

      業」確實有依與「上河園社區」之合約，於前揭時間指派

      人員駕駛系爭車輛實際從事將廢棄物載離之非法清除廢棄

      物之行為。

（四）承上，「太子興業」乃被告獨資申設之商號，直至112年1

      1月21日被廢止前，登記負責人均是被告之事實，為被告

      所不否認，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

      見偵卷第32、88頁）可證，而不論是前案或本案，均是由

      被告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實際與社區簽立處理廢棄

      物之相關合約，前案並由被告本人或由其指派人員駕駛車

      輛履行與各社區簽立之廢棄物清除工作等情亦詳如前述，

      足認被告亦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雖辯稱其

      自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事件發生後

      ，即前往新竹而不再處理「太子興業」實際業務，實際負

      責人是其前妻即證人賴芊墐等語置辯，惟查：

　１、被告於偵訊時，即已自承：伊是太子環保興業公司的負責

      人。111年11月30日前公司是伊負責，伊於11月30日、12

      月1日因遭同行惡意競爭被人擄走，因此12月1日開始伊雖

      然還是實際負責人，但會跟伊太太討論相關事項，公司大

      小章在伊太太那邊等語（見偵卷第30頁反面），亦即自承

      12月1日後其仍係「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僅係公司

      大小章放在前妻即證人賴芊墐處並會與前妻談論「太子興

      業」相關事項甚明。嗣後於本院始改口辯稱如前，惟本院

      審酌「太子興業」曾於111年12月2日主動發函（並檢附被

      告於111年12月1日之受理案件證明單）通知「上河園社區

      」，敘明被告於111年11月30日遭同業脅迫簽立與「上河

      園社區」廢棄物清理合約之讓渡書，請社區毋庸理會讓渡

      書，並表明雙方合約將於112年2月28日終止，爭取繼續服

      務社區之機會云云，此有上開函文（下稱系爭通知函）暨

      受理案件證明單、讓渡書（以上見偵卷第40至42頁）在卷

      可參，所述內容及檢附之資料均是被告本人親身經歷且其

      本人始能取得之原始資料，發函承辦人及電話亦均是記載

      被告及其當時使用之手機號碼（與受理案件證明單所留電

      話相同，見偵卷第40至41頁），足認係被告本人或其授權

      之下所為之發函，發函目的亦係維護「太子興業」商業利

      益之重要事項，顯見被告在所辯遭擄事件後，仍實際負責

      「太子興業」之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核與其

      與偵訊中自承內容相符，自應以其偵訊中所述較為真實可

      信。　　

　２、次查，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第4屆主任委員（任期

      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7月21日止）於①偵訊中結證：

      「太子興業」處理社區垃圾的方式是將垃圾裝在環保袋內

      ，由「太子興業」用空的貨車開到一樓與清潔隊約好的停

      車地點即社區停車場出口，交給清潔隊員，伊們有要求要

      空車進空車出，與「太子興業」是使用電語或LINE群組聯

      繫，有問題時會直接跟負責人廖昱翔（即被告原名）反應

      ，如果在群組講事情，幾乎都是賴芊墐在回答，被告也在

      群組內應該也知情，決策性事項是被告在處理，到社區也

      是被告出面來開會。後來從111年9、10月開始伊們發現「

      太子興業」違反合約，未按時整理垃圾、非空車進出、非

      本社區垃圾載到本社區等問題，要求「太子興業」立切結

      書改善，被告大概1個月會來社區1次，切結書（下稱系爭

      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111年12月31日簽立）是被告本

      人所簽，是伊要求他寫的，直到112年2月間，被告還是有

      到社區來，那時社區拒付1月的服務費給「太子興業」，

      因為他們將社區的垃圾丟到三峽的山區，導致環保局官員

      到社區質問，伊印象中被告是在2月10日到2月21日之間到

      社區來，提出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見偵卷第61頁）

      交給財秘轉交給伊，社區才給付部分款項給「太子興業」

      等語綦詳（見偵卷第56至57頁）。②於本院仍結證表示：

      如果「太子興業」在社區有什麼狀況的話，伊們會透過電

      話或LINE群組跟被告做反映，都是在他那個群組上做反映

      ，但很難找到他，他也不會回，都是他當時的太太在做應

      對，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其實都是被

      告，像系爭切結書（111年12月31日簽立）就是被告出面

      簽立，是因為「太子興業」已經造成社區很大困擾，社區

      想要提前解約，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口頭要求都做不到，

      被告就出來表示想要續約跟完成合約，並特地在社區管委

      會開會時來要求說要爭取，社區考量短時間也找不到垃圾

      清理的廠商，而垃圾問題只要3天社區就會崩潰，所以想

      說被告有誠意解決就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切結書，因為他已

      經面臨解約，所以會主動出來跟社區聯繫，也要求出席管

      委會承諾一堆東西，所以他有親自出席，伊剛才稱他都不

      在，是指例行性的幾乎他都不會回答，比如垃圾多久沒有

      清那些都是他老婆在處理，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

      策性的事情（即前述面臨解約、簽立切結書）被告就會出

      面等語明確（見院卷第76至83頁）。核其證述前後一致，

      並有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上河園社區」解約

      函（見偵卷第44頁）可資佐證，被告亦不否認系爭切結書

      確係其於111年12月31日所簽立、當日並有前往「上河園

      社區」開會（見院卷第97頁），足認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

      確為真實可信，堪認被告於所辯遭擄事件後，仍以「太子

      興業」負責人身分出面處理各項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

      人無訛，證人賴芊墐僅係協助處理「太子興業」之例行業

      務。

　３、再查，證人高柏麟①於偵訊中證稱：伊於111年2月到112年5

      月間任職「太子興業」，老闆是廖昱翔，賴芊瑾是老闆的

      太太，老闆會叫伊們到定點收廢棄物，收一收丟掉，薪水

      由賴芊瑾支付，有時候太忙賴芊瑾也會來幫忙，但伊們主

      要是受老闆指示做事、「（問：112年2月間公司有幾人？

      ）老闆去台北車站找人，沒有固定的人，他也有叫我去找

      人來上班，工作內容跟我一樣。」、112年1月有來2至3個

      弟弟，20初頭，是伊和老闆一起到北車找的，老闆叫伊一

      個一個問要不要賺錢，薪資每天1,500元，回收賣的錢算

      自己的，他們會到伊的家集合或直接到「上河園」、「(

      問：最後一次在太子公司看到被告是什麼時候？）一直都

      有看到，我去老闆土城的家，他會叫我去那邊跟他太太拿

      東西。公司都是老闆在負責，他太太只是替他做事。」、

      「（問：被告稱公司後來是你和賴芊墐在 負責？）被告

      就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並不是我跟賴芊墐負責，我們是

      依被告指示在做事」、伊沒有勞健保，月薪3萬多元等語

      明確（見偵卷第84頁正反面）；②復於本院證稱：112年1

      月、2月伊有在「太子興業」擔任司機，那時只有包括伊

      在內的2個人是固定的，但因為伊們的社區真的太多，他

      們會請點工、臨時工來幫忙，「上河園」不是伊一個人負

      責，是誰有空誰就去，伊在「太子興業」任職期間一直都

      有看到被告，也都會跟他聯絡，有時候他會來找姊姊就是

      他太太賴芊墐，有時候伊們會去他家裏，他都會在家或會

      過來，112年1、2月間這段時間伊都有跟被告聯絡，姊姊

      是幫伊們，因為伊們太吃力時她就會來幫伊們，錢什麼的

      她都說哥哥（即被告）拿去了，都還是哥哥拿的，臨時工

      是伊和被告、姊姊都有一起去北車找，找的人要問老闆即

      被告決定，臨時工的錢是姊姊直接給他們，不是伊給的，

      伊的薪水也沒什麼領到，都是靠賣回收，到後面伊受不了

      才去找別的工作等語綦詳（見院卷第87至93頁），核其前

      後證詞一致，所述被告係「太子興業」實際負責人、證人

      賴芊墐僅依被告指示協助「太子興業」處理部分業務等節

      ，亦與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內容悉相吻合，益證被告迄至

      本案發生時仍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

　４、證人賴芊墐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於111年12月1日遭擄事件

      發生後，伊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他沒有回來家裏，伊也聯

      繫不到他，大概被擄走3個月後，伊才聯絡到被告，但「

      太子興業」還是要營運，所以全部都是由伊在操盤，系爭

      通知函也是伊發的，不是被告叫伊發的等語（見院卷第66

      至71頁）。惟查，證人賴芊墐於偵查時係與被告同時接受

      偵訊，當時被告自承遭擄事件後仍是實際負責人時，證人

      賴芊墐則係供稱其係擔任公司「會計」，而非表示其係實

      際負責人（見偵卷第30至31頁），是其前後證詞已有不一

      ；再審酌其於審理中甫證稱被告遭擄事件後均聯繫不上被

      告，直至3個月後才聯繫到被告等語，然卻又同時證稱：

      被告會簽立系爭切結書，是因為「上河園」要求一定要負

      責人出面，所以伊只才會請被告過去簽立，....伊會發系

      爭通知函提及讓渡書的事，是因為被告被擄走回來的那天

      ，他有跟伊說對方好像有逼他簽社區讓渡書，所以伊才知

      道被告有簽這個東西等語（見院卷第67、72頁），惟簽立

      系爭切結書日期是111年12月31日、發系爭通知函日期則

      是被擄事件翌日即111年12月2日等情業如前述，顯見當時

      其均能順利聯繫到被告，與其證稱因為被擄事件後均無法

      聯繫被告（直至3個月後)，故由其全盤負責營運等語已自

      相矛盾，顯難排除係迴護被告而迎合被告所為之證詞，已

      難採信，不足作為有利被告認定之證據。

（五）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明文「從事廢棄物清除、處

      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

      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然以自小客（

      貨）車、電動三輪車、機車等交通工具清運家戶垃圾至各

      環保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行為，是否涉及廢棄物「

      清除」業務一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原以90年2月5日（90

      )環署廢字第4836號函釋解釋略以「若從大樓、社區將家

      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

      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一般大樓、社區之清潔行為，

      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之範疇」，惟該署考量以小客（貨

      ）車等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載運一般廢棄物至各垃圾收

      集點傾倒，因時空更迭與都市化發展，其可載運垃圾量益

      增，已類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除行為，為強化一

      般廢棄物管理與時倶進，爰於109年12月15日就前揭函釋

      所指「從大樓、社區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

      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清潔

      行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一節，更予闡釋：「①若以

      大（小）客車、大（小）貨車、大（小）客貨兩用車、代

      用大(小）客車或大（小）型特種車等動力車輛受託從事

      載運各大樓、社區之家戶垃圾業務者，非屬清潔行為，應

      依廢棄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本署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

      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②以人力、手推車、

      三輪車等方式載運家戶垃圾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

      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者，仍維持得視為清潔行為

      」，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12月15日環署廢字第109

      1202281號函釋1份在卷可稽，是被告僱工以貨車收受載運

      「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再集中交付清潔隊員之行為，

      依上開函釋，已屬未經許可違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純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本件被告為「太子興業」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有非法清

      除廢棄物之犯意，又有僱工實際為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

      行為（使用貨車載運社區廢棄物）之事實，已堪認定，本

      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至於起訴書記載系爭貨車將載

      運之「上河園社區」廢棄物傾倒至925地號部分，僅係關

      於如何查獲被告本件犯行之原因，並未起訴前揭非法傾倒

      行為係由被告指示為之，本院亦未如此認定，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所稱「清除」，乃指廢

      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而所謂「處理」，包括①中間處

      理：即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

      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

      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

      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廢棄物之行為；

      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

      或委託作為原料、材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之用途行為（參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第2條第1至3款之名詞定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

      401號判決意旨）。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既

      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

      廢棄物業務。則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規

      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

      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

      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

      ，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本件被告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

      依法即不得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竟仍於前揭

      時間僱工使用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已

      係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行為。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

      法清除廢棄物罪。

（三）爰審酌被告已有前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而經檢察官給予緩起

      訴處分之紀錄（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未

      思悔改，於未取得清除許可文件情形下，再次為本案非法

      清除廢棄物之犯行，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且

      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且飾詞狡辯，企圖將責任推諉於他人

      以卸免己責，毫無悔悟之心，並審酌其之素行、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以及自陳五專肄業、目前受僱從事清潔

      工作、沒有再自己開公司、收入約3萬元、須扶養母親及

      負擔2名就讀國小的小孩之部分扶養費、小孩跟前妻同住

      、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即前述

　　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發生於112年2月間，

　　依證人王夏玲之證詞及卷附「上河園社區」之匯款支出請款

　　單（見偵卷第60頁）顯示，「上河園社區」最後給付予「太

　　子興業」之費用是112年1月之款項，從而尚無證據顯示被告

　　就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業已獲取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姵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陳柏榮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49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81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程漢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

一、廖程漢（原名廖品勳、廖昱翔）係址設新北市○○區○○街000○0號「太子環保興業」（下稱「太子興業」，商業統一編號：00000000）之負責人，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之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一般廢棄物業務，竟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4日5時55分前某時許，僱用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廖程漢以「太子興業」名義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系爭貨車）至位於新北市○○區○○○路0號「上河園社區」，將該社區之廢棄物運離而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之行為。嗣因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新北市環保局）接獲舉報得知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內山坡（194044號燈桿旁，下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廢棄物，旋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因而循線查獲廖程漢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而為本件以車輛裝載清除「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方面

一、證人高柏麟、王夏玲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之具結證述，被告廖程漢固否認其證據能力，而其性質雖屬傳聞證據，惟被告並未釋明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本院審酌依當時陳述時之偵查筆錄製作之原因、過程及其功能等加以觀察其信用性，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證人高柏麟、王夏玲均業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當庭詰問之機會，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應均認具有證據能力。

二、其他本判決書所引用之證據（詳如後述），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113年度訴字第649號卷【下稱院卷】第36頁），且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已知情，而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太子興業」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以及「太子興業」有僱工駕駛系爭車輛於112年2月14日5時許將「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載離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行，辯稱：伊因為與同業有金錢及業務糾紛，於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自斯時起伊就跑到新竹不敢出現，「太子興業」就全權由前妻即伊當時的配偶賴芊墐負責，伊只知道當時「太子興業」的車跟人員都是由前妻找來的人員即高柏麟在管理，所以112年2月14日僱工駕駛系爭貨車去「上河園社區」清除廢棄物之事，伊並不清楚也與伊無關，因為當時「太子興業」已非伊在負責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前於109年間，即曾以「太子興業」名義分別與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之「四季紐約社區」、本件之「上河園社區」以每月新臺幣（下同）10萬元、9萬元代價，分別締結廢棄物清除合約書，約定由「太子興業」為前揭社區處理廢棄物，實際處理方式係由被告本人或指示他人駕駛貨車進入社區將廢棄地下1樓裝載上車後，載運至社區1樓旁空地交由清潔隊丟棄等違法方式為之，而於110年間被查獲，並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以其前揭行為業已屬於廢棄物之清除行為，故已觸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於110年10月19日以110年度偵字第16445號、第22454號對其為緩起訴處分（下稱前案），此有上開緩起訴處分在卷可稽（見院卷第19至24頁）。從而本件被告自前案後，主觀上自應已知悉使用貨車裝載社區廢棄物並載離交付清潔隊之行為，即已屬於廢棄物之清除行為，而「太子興業」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不得為前揭清除行為，否則即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合先敘明。

（二）然被告卻於前揭緩起訴後之110年12月1日，再次以每月9萬元之代價，以「太子興業」名義與「上河園社區」簽約處理該社區廢棄物（合約期間自110年12月1日起至112年2月28日止），本件案發日即係在雙方上開合約期間內，此為被告自承在卷，並有合約書1份（見112年度偵字第39812號卷【下稱偵卷】第38至39頁）在卷可稽。從上開合約書內容第1條記載「整理之場所：地下室1樓垃圾處理間（並請乙方收取後保持乾淨）。....處理方式：協請區公所清潔隊...至社區外收取。」、第2條記載「垃圾整理頻率：....如遇車輛故障，或其他突發狀況時，須立即通報甲方知悉」等文字可知，被告此次與「上河園社區」簽約處理社區廢棄物之方式，與前案所為之處理方式無異，亦即係駕駛車輛至社區地下1樓垃圾處理間收載廢棄物，再載離該處交付清潔隊之非法方式為之，此並經證人高柏麟、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管理委員會第4屆主任委員於偵、審中結證明確（詳後述），堪認被告於本案主觀上即有以每月9萬元代價，以前揭違法方式非法清除「上河園社區」廢棄物之犯意至灼。

（三）系爭貨車係被告以「太子興業」名義向「順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承租（租賃期間：110年1月28日至115年1月27日）供「太子興業」用於載運垃圾交給清潔隊使用乙節，據被告自承：這台車是伊案發前用太子環保興業名義租來給環保公司使用的，是要用來載垃圾交給清潔隊等語在卷（見院卷第35頁），並有系爭貨車車籍查詢資料、車輛租賃契約書各1份(見偵卷第14至16頁反面）在卷可查。嗣新北市環保局接獲舉報925地號於1l2年2月14日凌晨遭人棄置廢棄物，於同年2月16日到場稽查並進行破袋作業，再至「上河園社區」確認係該社區之之廢棄物，並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發現前揭廢棄物即係由系爭貨車所載離之事實，亦有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稽查紀錄編號：04E00000000)暨現場採證照片（見偵卷第9至13頁）、監視器畫面截圖（偵卷第19至21頁)在卷足憑，已足認「太子興業」確實有依與「上河園社區」之合約，於前揭時間指派人員駕駛系爭車輛實際從事將廢棄物載離之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

（四）承上，「太子興業」乃被告獨資申設之商號，直至112年11月21日被廢止前，登記負責人均是被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否認，並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資料（見偵卷第32、88頁）可證，而不論是前案或本案，均是由被告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實際與社區簽立處理廢棄物之相關合約，前案並由被告本人或由其指派人員駕駛車輛履行與各社區簽立之廢棄物清除工作等情亦詳如前述，足認被告亦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被告雖辯稱其自111年11月30日至同年12月1日間遭同業擄走事件發生後，即前往新竹而不再處理「太子興業」實際業務，實際負責人是其前妻即證人賴芊墐等語置辯，惟查：

　１、被告於偵訊時，即已自承：伊是太子環保興業公司的負責人。111年11月30日前公司是伊負責，伊於11月30日、12月1日因遭同行惡意競爭被人擄走，因此12月1日開始伊雖然還是實際負責人，但會跟伊太太討論相關事項，公司大小章在伊太太那邊等語（見偵卷第30頁反面），亦即自承12月1日後其仍係「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僅係公司大小章放在前妻即證人賴芊墐處並會與前妻談論「太子興業」相關事項甚明。嗣後於本院始改口辯稱如前，惟本院審酌「太子興業」曾於111年12月2日主動發函（並檢附被告於111年12月1日之受理案件證明單）通知「上河園社區」，敘明被告於111年11月30日遭同業脅迫簽立與「上河園社區」廢棄物清理合約之讓渡書，請社區毋庸理會讓渡書，並表明雙方合約將於112年2月28日終止，爭取繼續服務社區之機會云云，此有上開函文（下稱系爭通知函）暨受理案件證明單、讓渡書（以上見偵卷第40至42頁）在卷可參，所述內容及檢附之資料均是被告本人親身經歷且其本人始能取得之原始資料，發函承辦人及電話亦均是記載被告及其當時使用之手機號碼（與受理案件證明單所留電話相同，見偵卷第40至41頁），足認係被告本人或其授權之下所為之發函，發函目的亦係維護「太子興業」商業利益之重要事項，顯見被告在所辯遭擄事件後，仍實際負責「太子興業」之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核與其與偵訊中自承內容相符，自應以其偵訊中所述較為真實可信。　　

　２、次查，證人王夏玲即「上河園社區」第4屆主任委員（任期自111年11月1日起至112年7月21日止）於①偵訊中結證：「太子興業」處理社區垃圾的方式是將垃圾裝在環保袋內，由「太子興業」用空的貨車開到一樓與清潔隊約好的停車地點即社區停車場出口，交給清潔隊員，伊們有要求要空車進空車出，與「太子興業」是使用電語或LINE群組聯繫，有問題時會直接跟負責人廖昱翔（即被告原名）反應，如果在群組講事情，幾乎都是賴芊墐在回答，被告也在群組內應該也知情，決策性事項是被告在處理，到社區也是被告出面來開會。後來從111年9、10月開始伊們發現「太子興業」違反合約，未按時整理垃圾、非空車進出、非本社區垃圾載到本社區等問題，要求「太子興業」立切結書改善，被告大概1個月會來社區1次，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111年12月31日簽立）是被告本人所簽，是伊要求他寫的，直到112年2月間，被告還是有到社區來，那時社區拒付1月的服務費給「太子興業」，因為他們將社區的垃圾丟到三峽的山區，導致環保局官員到社區質問，伊印象中被告是在2月10日到2月21日之間到社區來，提出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見偵卷第61頁）交給財秘轉交給伊，社區才給付部分款項給「太子興業」等語綦詳（見偵卷第56至57頁）。②於本院仍結證表示：如果「太子興業」在社區有什麼狀況的話，伊們會透過電話或LINE群組跟被告做反映，都是在他那個群組上做反映，但很難找到他，他也不會回，都是他當時的太太在做應對，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其實都是被告，像系爭切結書（111年12月31日簽立）就是被告出面簽立，是因為「太子興業」已經造成社區很大困擾，社區想要提前解約，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口頭要求都做不到，被告就出來表示想要續約跟完成合約，並特地在社區管委會開會時來要求說要爭取，社區考量短時間也找不到垃圾清理的廠商，而垃圾問題只要3天社區就會崩潰，所以想說被告有誠意解決就要求被告簽立系爭切結書，因為他已經面臨解約，所以會主動出來跟社區聯繫，也要求出席管委會承諾一堆東西，所以他有親自出席，伊剛才稱他都不在，是指例行性的幾乎他都不會回答，比如垃圾多久沒有清那些都是他老婆在處理，可是比較特殊關鍵性、比較決策性的事情（即前述面臨解約、簽立切結書）被告就會出面等語明確（見院卷第76至83頁）。核其證述前後一致，並有系爭切結書（見偵卷第43頁）、「上河園社區」解約函（見偵卷第44頁）可資佐證，被告亦不否認系爭切結書確係其於111年12月31日所簽立、當日並有前往「上河園社區」開會（見院卷第97頁），足認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確為真實可信，堪認被告於所辯遭擄事件後，仍以「太子興業」負責人身分出面處理各項重要業務而仍為實際負責人無訛，證人賴芊墐僅係協助處理「太子興業」之例行業務。

　３、再查，證人高柏麟①於偵訊中證稱：伊於111年2月到112年5月間任職「太子興業」，老闆是廖昱翔，賴芊瑾是老闆的太太，老闆會叫伊們到定點收廢棄物，收一收丟掉，薪水由賴芊瑾支付，有時候太忙賴芊瑾也會來幫忙，但伊們主要是受老闆指示做事、「（問：112年2月間公司有幾人？）老闆去台北車站找人，沒有固定的人，他也有叫我去找人來上班，工作內容跟我一樣。」、112年1月有來2至3個弟弟，20初頭，是伊和老闆一起到北車找的，老闆叫伊一個一個問要不要賺錢，薪資每天1,500元，回收賣的錢算自己的，他們會到伊的家集合或直接到「上河園」、「(問：最後一次在太子公司看到被告是什麼時候？）一直都有看到，我去老闆土城的家，他會叫我去那邊跟他太太拿東西。公司都是老闆在負責，他太太只是替他做事。」、「（問：被告稱公司後來是你和賴芊墐在 負責？）被告就是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並不是我跟賴芊墐負責，我們是依被告指示在做事」、伊沒有勞健保，月薪3萬多元等語明確（見偵卷第84頁正反面）；②復於本院證稱：112年1月、2月伊有在「太子興業」擔任司機，那時只有包括伊在內的2個人是固定的，但因為伊們的社區真的太多，他們會請點工、臨時工來幫忙，「上河園」不是伊一個人負責，是誰有空誰就去，伊在「太子興業」任職期間一直都有看到被告，也都會跟他聯絡，有時候他會來找姊姊就是他太太賴芊墐，有時候伊們會去他家裏，他都會在家或會過來，112年1、2月間這段時間伊都有跟被告聯絡，姊姊是幫伊們，因為伊們太吃力時她就會來幫伊們，錢什麼的她都說哥哥（即被告）拿去了，都還是哥哥拿的，臨時工是伊和被告、姊姊都有一起去北車找，找的人要問老闆即被告決定，臨時工的錢是姊姊直接給他們，不是伊給的，伊的薪水也沒什麼領到，都是靠賣回收，到後面伊受不了才去找別的工作等語綦詳（見院卷第87至93頁），核其前後證詞一致，所述被告係「太子興業」實際負責人、證人賴芊墐僅依被告指示協助「太子興業」處理部分業務等節，亦與證人王夏玲前揭證述內容悉相吻合，益證被告迄至本案發生時仍是「太子興業」之實際負責人。

　４、證人賴芊墐雖於本院證稱：被告於111年12月1日遭擄事件發生後，伊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他沒有回來家裏，伊也聯繫不到他，大概被擄走3個月後，伊才聯絡到被告，但「太子興業」還是要營運，所以全部都是由伊在操盤，系爭通知函也是伊發的，不是被告叫伊發的等語（見院卷第66至71頁）。惟查，證人賴芊墐於偵查時係與被告同時接受偵訊，當時被告自承遭擄事件後仍是實際負責人時，證人賴芊墐則係供稱其係擔任公司「會計」，而非表示其係實際負責人（見偵卷第30至31頁），是其前後證詞已有不一；再審酌其於審理中甫證稱被告遭擄事件後均聯繫不上被告，直至3個月後才聯繫到被告等語，然卻又同時證稱：被告會簽立系爭切結書，是因為「上河園」要求一定要負責人出面，所以伊只才會請被告過去簽立，....伊會發系爭通知函提及讓渡書的事，是因為被告被擄走回來的那天，他有跟伊說對方好像有逼他簽社區讓渡書，所以伊才知道被告有簽這個東西等語（見院卷第67、72頁），惟簽立系爭切結書日期是111年12月31日、發系爭通知函日期則是被擄事件翌日即111年12月2日等情業如前述，顯見當時其均能順利聯繫到被告，與其證稱因為被擄事件後均無法聯繫被告（直至3個月後)，故由其全盤負責營運等語已自相矛盾，顯難排除係迴護被告而迎合被告所為之證詞，已難採信，不足作為有利被告認定之證據。

（五）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明文「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然以自小客（貨）車、電動三輪車、機車等交通工具清運家戶垃圾至各環保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行為，是否涉及廢棄物「清除」業務一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原以90年2月5日（90)環署廢字第4836號函釋解釋略以「若從大樓、社區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一般大樓、社區之清潔行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之範疇」，惟該署考量以小客（貨）車等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載運一般廢棄物至各垃圾收集點傾倒，因時空更迭與都市化發展，其可載運垃圾量益增，已類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除行為，為強化一般廢棄物管理與時倶進，爰於109年12月15日就前揭函釋所指「從大樓、社區將家戶垃圾送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之行為得視為『清潔行為』非屬廢棄物清理法管理」一節，更予闡釋：「①若以大（小）客車、大（小）貨車、大（小）客貨兩用車、代用大(小）客車或大（小）型特種車等動力車輛受託從事載運各大樓、社區之家戶垃圾業務者，非屬清潔行為，應依廢棄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本署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廢棄物業務，②以人力、手推車、三輪車等方式載運家戶垃圾至各直轄市及縣（市)環境保護局設置之各垃圾收集點傾倒者，仍維持得視為清潔行為」，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12月15日環署廢字第1091202281號函釋1份在卷可稽，是被告僱工以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再集中交付清潔隊員之行為，依上開函釋，已屬未經許可違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

（六）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純屬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被告為「太子興業」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又有僱工實際為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使用貨車載運社區廢棄物）之事實，已堪認定，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至於起訴書記載系爭貨車將載運之「上河園社區」廢棄物傾倒至925地號部分，僅係關於如何查獲被告本件犯行之原因，並未起訴前揭非法傾倒行為係由被告指示為之，本院亦未如此認定，附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所稱「清除」，乃指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而所謂「處理」，包括①中間處理：即最終處置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安定之行為；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廢棄物之行為；③再利用：指事業機構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作為原料、材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參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至3款之名詞定義、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401號判決意旨）。又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前段既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則同法第46條第4款所謂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自不限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凡未領有許可證或核備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1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被告明知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依法即不得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竟仍於前揭時間僱工使用貨車收受載運「上河園社區」之廢棄物，已係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稱之「清除」行為。

（二）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

（三）爰審酌被告已有前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而經檢察官給予緩起訴處分之紀錄（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竟未思悔改，於未取得清除許可文件情形下，再次為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行，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且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且飾詞狡辯，企圖將責任推諉於他人以卸免己責，毫無悔悟之心，並審酌其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以及自陳五專肄業、目前受僱從事清潔工作、沒有再自己開公司、收入約3萬元、須扶養母親及負擔2名就讀國小的小孩之部分扶養費、小孩跟前妻同住、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即前述

　　犯罪所得）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

　　有明文。查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發生於112年2月間，

　　依證人王夏玲之證詞及卷附「上河園社區」之匯款支出請款

　　單（見偵卷第60頁）顯示，「上河園社區」最後給付予「太

　　子興業」之費用是112年1月之款項，從而尚無證據顯示被告

　　就本案非法清除廢棄物行為業已獲取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姵涵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景宜 

　　　　　　　　　　　　　　　　　　法　官　陳柏榮

　　　　　　　　　　　　　　　　　　法　官　王麗芳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定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錄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